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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台  北北  市市  中中  醫醫  師師  公公  會會  章章  程程  
 

第一章 總   則 

 

第 一 條：本會定名為台北市中醫師公會，英文全名為TAIPEI CHINESE 

MEDICAL ASSOCIATION (T.P.C.M.A.)以下簡稱為本會。 

第 二 條：本會以台北市行政區域為區域，會址設置於台北市。 

 

第二章 宗旨與任務 

 

第 三 條：本會以研究中醫藥學術，維護全民健康，增進會員福利，

並謀求中醫藥事業之發展為宗旨。 

第 四 條：本會為不以營利為目的之公益社團法人。 

第 五 條：本會之任務如下：  

1.關於會員業務之指導，並為會員共同利益之維護增進事項。 

2.關於中醫藥學術之研究、改進及刊物出版事項。 

3.關於協助社會保險、保健及兒童、殘障、貧民及老人福利及

維護全民健康等事項。 

4.關於增進全民健康之醫療救濟等事項。 

5.關於協助推行醫療法令等事項。 

6.關於組設各項中醫藥學術研究會、講習會事項。 

7.舉辦中醫院校，或其他關於中醫藥之公共事業，但須呈經主

管機關之核准。 

8.關於接受機關團體，或會員之委託服務及諮詢事項。 

9.關於促進國內、外醫療機構或團體之連繫及交流合作事項。 

10.辦理合於第三條所揭宗旨之其他事項。 

 

第三章 會  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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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六 條：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，領有中華民國中醫師證書，及於

本市行政區內執行中醫醫療業務之中醫師，均應申請加入

為本會會員。外國人及華僑得依中華民國法律，應中醫師

考試，前項考試及格，領有中醫師證書之外國人及華僑，

在中華民國執行醫療業務，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後得申

請加入本會為會員。 

第 七 條：會員入會，須填寫入會申請書，並附二寸半身相片四張、

身份證明，交驗中醫師證書、考試及格證書，經理事會審

查合格，並繳納入會費及各項費用，領有會員證書後始為

本會會員。具有中醫師資格者，不得拒絕入會。 

第 八 條：會員非遷移其他區域，或歇業，或繳銷開、執業執照，或

受撤銷中醫師資格，或被除名處分，不得自由退會。 

第 九 條：會員歇業、復業、或移轉，應即報告本會，如有退會者應

填具退會申請書，申述理由，經理事會核准。 

第 十 條：會員有發言權、選舉權、被選舉權、表決權及其他一切依

法應享有之權利。 

第十一條：會員有遵守醫師法、醫療法、本會章程、自律公約及決議

案，並按時繳納公會各種費用及其他一切依法應盡之義務

。 

第十二條：會員如有違反法令，或本會章程及決議，或不繳納會費或

有其他不正當行為，妨礙本會名譽信用時，得按其情節輕

重，分別予以下列之處分： 

1.依醫師法第五條之規定不得充醫師或撤銷醫師證書不得為

本會會員。 

2.拒不繳納會費一年以上者，得經理事會予以停權處分。 

3.違反法令或本會章程，經理監事會或會員大會決議處分，依

醫師法第四十一條報請衛生主管機關依照醫師懲戒辦法第

三條第四款處分者不得為本會會員，但處分超過時效得申

請入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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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條：會員如有被停止開執業處分者，在停止期間，不得出席會

員大會。 

第十四條：會員不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，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

理，但每一會員以代理一人為限，代理人數不得超過親自

出席人數之三分之一。 

第十五條：會員被除名、或被衛生主管機關撤銷開業執照、或受撤銷

其中醫師資格者，應視為喪失資格，須繳還一切會員憑證，

如有欠費，須一律繳清。 

第十六條：會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為出會： 

1.喪失會員資格者。 

2.會員退會者。 

3.會員死亡者。 

4.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。 

第十七條：會員於出會，已繳納之各項費用，概不退還。 

 

第四章 組織及職權 

 

第十八條：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力機構。 

第十九條：本會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： 

1.修訂章程。 

2.審核年度工作計畫、報告、收支預算、決算。 

3.議決入會費、常年會費、會員捐款之數額及方式。 

4.選舉及罷免理事、監事。 

5.議決會員之處分。 

6.議決會內公共事業之創辦、基金之設立、管理之處分。 

7.採納或採行，或複議理事會、或監事會之報告及決議。 

8.議決本會財產之處分。 

9.議決本會之解散。 

第二十條：本會設理事廿七人，組織理事會，監事九人，組織監會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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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均由會員大會就會員中，用無記名連記法選舉法選任之。 

選舉前項理事監事，依計票情形另選出候補理事九人、候

補監事三人，遇有缺額時，應於一個月內由候補理監事依

次遞補，以補足其任期為限，候補理事、監事均得列席理

事、監事會議。 

第廿一條：當選理事、監事，及候補理監事之名次，依得票多寡為序

，票數相同時，以抽籤決定之。 

第廿二條：理事會之職權如下： 

1.審定會員之資格。 

2.召開會員大會，並執行會員大會之決議案。 

3.選舉及罷免常務理事、理事長。 

4.議決理事、常務理事及理事長之辭職。 

5.任免會務人員。 

6.指導理事會所屬各委員會、小組及會務處之業務事宜。 

7.擬訂年度工作計畫、報告及預算、決算。 

8.其他應執行事項。 

第廿三條：理事會置常務理事九人，由理事互選之，組成常務理事會。 

常務理事遇缺額時，由理事會補選之，其任期以補足其任

期為限。 

第廿四條：常務理事會之職權為理事會休會期間，代行理事會職權。 

1.執行理事會之決議案。 

2.處理必要與緊急相關會務。 

第廿五條：理事會就常務理事中，選任一人為理事長，理事長對內綜

理督導本會會務，對外代表本會，並擔任會員大會、理事

會、理監事聯席會主席。 

理事長因事不能執行職務時，應指定常務理事一人代理

之，未指定或不能指定時，由常務理事互推一人代理之。 

理事長出缺時，應依法於一個月內補選之，但以補足其任

期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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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廿六條：監事會之職權如下： 

1.監察理事會工作之執行。 

2.審核年度預算、決算。 

3.稽核本會經費之收支及監督本會財產。 

4.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、監事會召集人。 

5.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及監事會召集人之辭職。 

6.行使本會各項選舉之監督權。 

7.其他應監察事項。 

第廿七條：監事會互選常務監事三人，組織常務監事會，輪流處理日

常監察事務，監事會就常務監事中，選任一人為監事會召

集人。 

監事會召集人因事不能執行職務時，應指定常務監事一人

代理之，未指定或不能指定時，由常務監事互推一人代理

之。 

監事會召集人出缺時，應依法於一個月內補選之，但以補

足其任期為限。 

第廿八條：本會理事、監事均為無給職，任期三年，其連選得連任者

不得超過二分之一，理事長之連任，連選得連任一次。 

第廿九條：本會理監事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即解任： 

1.會員資格喪失者。 

2.因故辭職，經理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。 

3.被罷免或撤免者。 

4.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。 

5.理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無正當理由連續兩次不召集理事或

監事會議者，應由主管機關解除理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職

務，另行改選或改推。 

6.理監事連續二次無故缺席者視同辭職，由候補理監事依次遞

補。 

第三十條：本會視業務之需要，得設各種委員會、小組或其他內部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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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組織，其組織簡則由理事會擬訂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

執行。其委員或工作人員人選，由理監事聯席會議，就會

員中遴選聘任之。 

第卅一條：本會得由理事會聘請名譽理事長一人，名譽理事、顧問各

若干人，其聘期與理事、監事之任期同。 

 

第五章 會  議 

 

第卅二條：本會會員大會，每年舉行一次，由理事長召集之，如有會

員五分之一以上之連署請求，或理事會認為必要，或監事

會函請召集時，均得召開臨時會員大會。 

第卅三條：本會會員大會之召集，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，但因緊

急事項召集臨時會議，經送達通知而能適時到會者，不在

此限。 

第卅四條：本會會員大會開會，以理事長為主席，或由理、監事就常

務理事、常務監事中共同推定三至五人組織主席團，輪流

擔任主席。 

第卅五條：理事會、監事會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次，如有理事或監事

過半數之連署請求，或理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認有必要時

，均得召開臨時理事會、監事會、或理監事聯席會議。 

第卅六條：理事會、監事會開會，由理事長及監事會召集人擔任主席

。聯席會議主席由理事長擔任之。 

第卅七條：會員大會、理事會及各種會議，除法令另有規定外，均以

過半數之出席方得開會，出席人數之較多數之同意，方得

決議可否，同數取決於主席。下列各款事情之決議，應以

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。 

1.章程之變更。 

2.會員之處分。 

3.理監事之辭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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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財產之處分。 

5.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之選派。 

6.其他與會員權利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。 

本會辦理法人登記後，章程之變更以出席人數四分之三以

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行之。 

第卅八條：理監事開會時不得委託出席。 

第卅九條：本會各種會議規則另定之。 

 

第六章 經費及會計 

 

第四十條：本會經費來源如下： 

1.入會費：新台幣貳仟肆佰元，會員於入會時一次繳納之。 

2.常年會費：每月新台幣陸佰元，按月繳納之。 

3.捐助款：本會視需要必需款項，得經由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

，呈請主管機關核准，其募捐辦法及用途，應經主管機關

之核准。 

4.利息收入、基金收入、雜項收入及會員服務收入。 

5.本會為協助全聯會推展全國中醫師之福利及權益，應向會員

收取全聯會會費及權益基金與福利基金。 

第四一條：本會經費之預算決算於每年終了前（後）二個月內編製報

告者，提出會員大會通過，並呈請主管機關備案，暨公佈

之。 

第四二條：會計年度以每年一月一日起至同年十二月卅一日止。 

第四三條：本會解散或撤銷時，其賸餘財產應依法處理，不得以任何

方式歸屬個人或私人企業所有，應歸屬政府所有。 

 

第七章 附  則 

 

第四四條：本章程未規定事項，悉依人團法、醫師法及其施行細則暨



 -48- 

其他有關法令辦理之。 

第四五條：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，報請主管機關備案施行之，修

正時亦同。 

 

台北市中醫師公會72.2.17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。 

台北市政府社會局72.04.14北市社一字第一二Ｏ五六號函核備。 

台北市政府社會局74.04.04北市社一字第一三四八六號函令飭修正。 

台北市中醫師公會79.03.17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。 

台北市中醫師公會84.03.17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。 

台北市中醫師公會86.03.16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修正。 

台北市中醫師公會92.03.16第十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修正。 

台北市政府社會局92.04.14北市社一字第09232979300號函同意備查 


